
 

 

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

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

 

 

 

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

及实际控制人王传华先生的通知，其对所持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

务，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当时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是否为第

一大股东

及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

股数

（万

股） 

质押开始

日期 

质押 

到期日 
质权人 

本次质押

占其当时

所持股份

比例 

用途 

王传华 是 290 
2014年12

月24日 

双方办理

解除质押

登记手续

为止 

海通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2.09% 个人融资 

王传华 是 510 
2014年12

月29日 

双方办理

解除质押

登记手续

为止 

海通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 
3.67% 个人融资 

合计 -- 800 -- -- -- 5.76% -- 

注：上述股份质押的具体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2 月 26日、2014年

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4-064、2014-066）。 

2、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

王传华先生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累计

800万股股份解除质押，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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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质押登记手续。 

3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王传华先生持有公司 11,269.87万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8.97%。其中本次累计解除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800 万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

份总数的 7.10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77%。 

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，王传华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的数量为

5,384.10万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7.77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8.62%。 

二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； 

3、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




